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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山基本情况

	矿山企业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铜矿

	采矿权人
	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吕文成

	采矿许可证号
	C1500002011013130103883
	发证机关
	兴安盟自然资源局

	有效期限
	2023.04.05至2025.12.31
	发证日期
	2024年10月20日

	矿区地址
	科尔沁右翼中旗布敦化铜矿管理区

	地理坐标
	东经：121°21′24″～121°21′54″；

北纬：44°55′25″～44°56′24″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从业人数
	10

	开采矿种
	铜矿
	采矿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小型
	矿区面积
	1.125平方公里

	建矿时间
	2003年07月02日
	生产现状
	停产

	设计生产能力
	15.0万吨/年
	实际生产能力
	0万吨/年

	设计服务年限
	6.6年
	剩余服务年限
	6.6年

	开采深度
	300m～-122m标高
	保有资源量
	103.075万吨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直角坐标(3°带)(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1. 4979159.5418, 40607238. 3341

2, 4979159.5528.40607863.3351

3. 4977359. 5405, 40607863. 3476

4. 4977359. 6395, 40607238. 3466

矿区面积：1.125平方公里，开采标高300m至-122m。

	基金提取
	已计提2.0万元
	基金使用
	未使用

	《方案》适用情况
	2022年1月1日—2032年12月31日

	矿山企业联系方式

	联系人
	吕文成
	手机号
	18247678135

	通讯地址
	科尔沁右翼中旗
	邮 编
	029400

	固定电话
	
	E-mail
	845883201@qq.com


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铜矿，始建于2003年7月，其前身是1958年7月建矿的原兴安盟布敦化铜矿，采矿许可证号：C1500002011013130103883，矿区面积：1.1250平方公里、生产规模：15 万吨/年、开采矿种：铜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开采标高：300m至-122m、有效期限自2023年4月4日至2025年12月31日。

矿山是生产铜精粉为主的采选联合企业，矿山采用地下开采，下盘竖井开拓，对角式通风系统，机械抽出式通风方式，主体采矿方法为浅孔留矿法。

矿山保有资源矿石量103.0751万t，铜金属量10554.23t，品位1.02%。剩余服务年限6.6年。
2014年至今矿区处于停产状态。资源储量未动用。

矿区位于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南偏西 17km 处，行政区划隶属于科 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矿区北东距乌兰浩特市约 130km，北东距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 17km，北西距省道 S306 线 1km，经省道 S306 线可直达矿区，通(辽)─霍(林 郭勒)铁路从矿区东侧 2km 处通过，矿区范围极值地理坐标为： 

东经：121°21′24″～121°21′54″；

北纬：44°55′25″～44°56′24″。 

2011年6月，委托“内蒙古第四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铜矿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

2018年1月，委托“内蒙古恒坤国土资源规划勘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铜矿矿山地质环境分期治理方案（2018年1月-2020年12月）》；

2022年4月委托呼和浩特市华创建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第二章  矿山开采现状
一、矿山开采历史及采空区分布情况
（1）矿权沿革情况

兴安盟布敦化铜矿于1958年大办钢铁时兴建，1961年由于精减调整而下马，1970年恢复生产，1996年9月进行改制，2002年9月被内蒙古玉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收购，并于2003年全面恢复生产。

布敦化铜矿包括孔雀山矿段和金鸡岭矿段，金鸡岭矿段位于孔雀山矿段南东3km左右。

2006年5月，委托兴安盟浩展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布敦化铜矿孔雀山矿区孔雀山矿段铜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并于2008年4月首次获得采矿许可证，证号：C1500002011013130103883。

2、矿山探矿增储及利用现状

2006年5月，兴安盟浩展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对布敦化矿区孔雀山矿段进行了资源储量核实工作，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布敦化铜矿孔雀山矿区孔雀山矿段铜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以“内国土资储备字〔2007〕104号”文备案。

2017年3月，湖南华中矿业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布敦化矿区孔雀山矿段铜矿生产勘探报告》。于2017年8月2日经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通过(内国土资储评字[2017]63号)，2017年8月14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备案(内国土资储备字[2017]74号)。

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103.0751万t，Cu金属量：10554.23t，Cu平均品位：1.02%。

3、采空区现状

矿区内共查明10条铜矿体，编号分别为Cu1、Cu4、Cu4-1、Cu5、Cu6、Cu11、Cu12、Cu12-1、Cu13、Cu14号矿体，其中Cu1、Cu4、Cu4-1、Cu5、Cu6、Cu11号矿体早在2003年已经全部采空，Cu12、Cu12-1、Cu13、Cu14 号矿体 70m 标高以上于2006年已全部采空。矿山采用采矿方法为浅孔留矿法，采空区采用上部中段探矿工程及采准工程中的废石，经充填井进行空区治理及使用潜孔钻机将围岩崩落，所形成采空区均已被废石充填。

二、本年度开采计划
矿山2025年度停产，主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暂时不安排开采计划。

三、征占土地情况
2025年度无征占土地计划。

第三章  矿山土地损毁现状
一、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

矿区500m内无各类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城镇、居民点，水利和电力工程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产生破坏和影响的主要为办公区、选矿厂、废弃选厂、尾矿库、供应科、SJ1工业场地、SJ2工业场地、FJ1工业场地、FJ2工业场地、FJ3工业场地、SJ1废石场、SJ2废石场、矿石场和矿区道路。

（1）办公区

办公区位于矿区南部，场地内建设有休息室、办公室等，主要为砖混结构，办公区面积为1456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541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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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区

（2）选矿厂

选矿厂位于矿区北部，场地内建筑物主要为钢混结构，选矿厂生产规模为15万t/a。选矿厂现状条件下已建成，面积为7706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6104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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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矿厂

（3）废弃选厂

废弃选厂位于矿区北部，SJ1工业场地东侧150m处，已废弃多年，面积为4172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2192平方米。场地内建筑物多为主要为砖混结构。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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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选厂

（4）尾矿库

尾矿库位于矿区北部，大部分位于矿区外，紧邻选矿厂北侧。面积为281637平方米。为傍山型尾矿库，为Ⅳ等库，坝高25m，库区内采用1.5mmHDPE土工膜防渗。总库容309.万立方米，能够满足选矿厂生产需求。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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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

（5）供应科

供应科位于矿区西侧110m处，区内建设有仓库、办公室等，主要为砖混结构，供应科面积为27044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870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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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科

（6）SJ1工业场地

SJ1工业场地位于矿区北部，SJ1井深272m，净断面规格为4.6×2.4m。场地内有办公室、休息室、门卫、卷扬机房等建筑，主要为钢混结构，场地面积为21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1410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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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1工业场地

（7）SJ2工业场地

SJ2工业场地位于矿区中部偏南，SJ2井深300m，净断面规格为4.6×2.4m。场地内有休息室、卷扬机房等建筑，主要为钢混结构，场地面积为1649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742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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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2工业场地

（8）FJ1工业场地

FJ1工业场地位于SJ1工业场地东侧90m处，FJ1井深151m，净断面规格为2.0×2.5m。面积为40平方米，其中建筑物面积为10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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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1工业场地

（9）FJ2工业场地

FJ2工业场地位于矿区中部偏东，井深165m，净断面规格为2.0×2.5m。面积为20平方米，其中建筑物面积为10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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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2工业场地

（10）FJ3工业场地

FJ3工业场地位于矿区北部，井深132m，净断面规格为4.6×2.4m。面积为230平方米，其中建筑物面积为200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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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3工业场地

（11）SJ1废石场

SJ1废石场位于SJ1工业场地北侧，呈不规则形状；边坡高度2~3m，坡度30°~35°，废石堆长约107m，宽约90m，总方量为14360m3，面积为8142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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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1废石场

（12）SJ2废石场

SJ2废石场位于SJ2工业场地西侧，呈不规则形状；边坡高度2~3m，坡度30°~45°，废石堆长约124m，宽约51m，总方量为12152m3，面积为6014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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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2废石场

（13）矿石场

矿石场位于选矿厂北侧，呈不规则形状；边坡高度1~2m，坡度45°~60°，矿石堆长约60m，宽约40m，总方量为4150m3，面积为2641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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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场

（14）矿区道路

矿区道路分布于矿区，连接各个工业场地及废石场之间的道路、供矿石、废石、材料等运输，矿区道路为砂石路，道路总长2170m，路宽约4m，面积8680平方米。场地建设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场地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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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道路
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预测

矿山已造成地质环境造成影响区域，能够满足矿山正常生产的需求，本年度暂时不安排开采计划，预测不会损毁土地区域。

第四章  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及土地复垦成效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现状
1、2011～2017年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设置网围栏、警示牌、塌陷区变形监测点，建立检测台账，并对民采采石坑使用废石进行回填并覆土、废石场地废石进行局部治理等,尾矿库覆土等，治理面积4.148万㎡，投入治理资金119.24万元，2017年8月兴安盟、科右中旗自然资源局联合验收并验收合格；

2、2018～2019年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继续检测设置的网围栏、警示牌、塌陷区变形监测点的检测，对民采采石坑使用废石进行回填并覆土等，治理面积0.6万㎡，投入治理资金20.26万元；

3、2020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看护、监测，投入治理资金2.4万元；

4、2021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看护、监测，投入治理资金2.4万元；

5、2022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看护、监测，投入治理资金2.4万元；

6、2023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

1）设置网围栏500米、埋设围栏杆105根，投入资金4.28万元；

2）重点部位增设安全警示标识标牌15块、更换标示牌20块，投入资金0.52万元；

3）一至四季度矿区地质环境监测、监管费2.4万元；

2023年度总计投入资金7.2万元

7、2024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主要为：

1）、对预测塌陷区进行监测，投入资金0.6万元；

2）、对含水层水质进行2次检测，投入资金0.9万元；

3）、对预测塌陷区周边明显处设置网围栏、警示牌，投入资金1.0万元；

4）、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对矿区生态功能退化区域进行综合治理，治理面积0.4公顷，投入资金12.0万元，实现矿区与周边景观和谐统一，确保矿区生态系统能够逐年恢复。

治理范围坐标：

1）、40607570.2855、4977594.1998

2）、40607630.0647、4977642.2616

3）、40607664.4724、4977599.0759

4）、40607602.5811、4977555.8959

2024年度总计投入资金14.5万元

二、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开展情况
矿山停产期间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工作继续开展。

1、地质灾害监测

（1）监测内容

针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中可能引发的地质环境灾害的预测地面塌陷区进行监测。监测内容为地面塌陷、地表变形（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监测。

（2）监测点位布设

由于本矿区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矿体赋存岩性属坚硬岩类，采空区经及时充填后，产生地面塌陷的可能性较小，且现状未出现塌陷变形迹象，本着经济适用的原则，初始塌陷前在预测地面塌陷区范围及临界位置分散布设监测点，监测点按“田”字形分散布设，监测点需设永久性标石或标志，如出现塌陷变形则在拉张裂缝带及塌陷量最大的重点区域加密布点，增加监测频次，监测频率为每3月1次。

（3）监测方法

采用人工肉眼巡视监测和测量设备（RTK）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停产期间由安全员定时对采空区上方地表变形情况进行测量、记录、分析、总结、汇报。

监测采用四等测量精度，采用高精度全站仪或水准仪观测，主要测量垂直位移量，精度mm级。观测成果整理工作，包括计算和绘图两个部分，首先计算各观测点的高程和相邻两点之间观测线方向的水平距离；然后计算观测线各点的移动和变形值，并依此绘出相应的移动变形曲线图。局部移动监测采用人工测距法、测缝法。

（4）监测频率

正常情况下监测频率为每3月1次，进入雨季（6、7、8三个月）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宜每月增1次。遇强降雨天气，以及监测数据动态出现异常变化时，提高监测频率或增加监测点密度，重点部位宜每月监测2-4次，或者进行自动连续跟踪监测。异常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采取有效措施，每年监测4～6次。

（5）技术要求

①RTK测量平面转换残差不大于图上0.1mm，高程差不大于图上1/10等高距；测量流动站观测时采用固定高度对中杆对中整平，观测大于5个；

②连续采集一组地形碎部点数据超过50个时重新进行初始化，并检核一个重合点。当检核点位坐标较差不大于图上0.5m时方可继续测量。

每次的观测应做好记录，分析预测地表移动规律，及时进行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预警。

 地质灾害监测记录表

	监测时间
	监测点编号
	监测点

坐标
	监测内容
	其它变形情况
	备注

	
	
	
	地面塌陷
	变形距离


	监测点是否损坏
	变形破坏

方式
	
	

	
	
	X
	Y
	（mm）
	（mm）
	
	垂直
	平移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2、地形地貌景观监测

矿山生产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主要反映在预测地面塌陷区、工业场地、废石场等挖损、压占、塌陷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通过地形地貌景观监测随时掌握岩土剥离情况及排放情况、植被损毁情况等，制定相应对策。

（1）监测内容

开采过程中对评估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损毁情况进行监测。

（2）监测方法

采用实地测量、目测及拍照摄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路线法，设计1条长度0.5km的监测路线；对各工程场地的外观表现特征参数进行监测，对各区破坏的土地类型进行实地调查。也可采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监测对比。

（3）监测频率

每年对各场地占用及损毁情况进行至少2次巡查并拍照摄像，或遥感影像监测对比。

3、技术措施 

1、地质灾害监测技术措施

（1）监测采用大地测量法，对预测地面塌陷范围布设放射形观测网，采用人机结合方法对监测点位移变化进行监测。

（2）其它要求须满足《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DZ/T 0287-2015）的要求。

2、地形地貌景观监测技术措施

（1）摄影、摄像时要求天气晴朗、通视条件好，并记录时间、地点、天气、拍摄对象、摄影人； 

（2）监测时要清晰记录被摄物体的形状、位置、特性及其与周边物体的位置关系，存档照片不允许后期进行成像处理； 

（3）摄像时应固定机位，注意调整水平，落幅画面要准，运动镜头的速度应平稳，画面聚焦应清晰；

（4）摄影、摄像资料应配有文字说明，采用光盘或硬盘存储，并要求做好备份；

（5）其它要求须满足《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DZ/T 0287-2015的要求。 

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       星期              天气：   

	监测单元
	

	监测内容
	损毁土地面积（平方米）
	

	
	破坏土地利用类型
	

	
	损毁方式
	

	
	损毁程度
	

	
	治理难度
	

	监测人员
	

	拍摄照片：



	存在问题
	

	处理意见
	

	处理结果
	


定期指定专人对矿山开采活动影响地段的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防止矿山开采乱采乱挖以及废弃物的随意堆放，监测内容主要为挖损、压占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情况，随时掌握影响状况，制定相应对策。

三、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成效评述
完成对矿区周边生态功能退化区域撒播种草工作，完成矿区道路切坡治理，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复垦效果较好，实现矿区与周边景观和谐统一，确保矿区周边生态系统能够逐年恢复。

四、以往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验收、还地情况
矿山一直处于停产状态，2017年兴安盟自然资源局对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项目组织专家组进行验收工作。

第五章  《方案》近期治理工作部署
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铜矿生产期6.6年，因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规划年限为11年（2022年1月～2032年12月）闭坑后治理期1.4年，土地复垦监测管护3年，根据治理目标，制定的治理规划为三期，分别为近期（2022年1月～2026年12月）、中远期（2027年1月～2027年12月）、闭坑治理管护期（2028年1月～2032年12月）

近期（2022年1月～2026年12月）

对FJ1进行回填、封堵，将FJ1工业场地进行回填、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将废弃选厂进行拆除、清运、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对预测塌陷区进行监测、对含水层结构、水质、土壤进行监测。对预测塌陷区周边明显处设置警示牌，恢复植被区域管护5年。

中远期（2027年1月～2027年12月）

预测塌陷区监测、对含水层结构、水质、土壤进行监测。恢复植被区域管护1年。

闭坑治理管护期（2028年1月～2032年12月）

矿山采矿结束后，对预测塌陷区进行表土剥离、回填、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对SJ1废石场、SJ2废石场、矿石场进行清运、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对办公区、选矿厂、废弃选厂、供应科、SJ1工业场地、SJ2工业场地、SJ3工业场地、FJ2工业场地、FJ3工业场地建筑进行拆除，拆除物清运至预测塌陷区进行回填、清运完毕后对场地进行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对SJ1、SJ2、FJ2、FJ3进行回填、封堵井口；对尾矿库进行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矿区道路进行整平、覆土、翻耕、土壤培肥、恢复植被。对含水层结构、水质、土壤进行监测，恢复植被区域管护5年。

第六章  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安排
一、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矿山2014年至今停产，资源储量未动用，因此2025年度主要治理工作为：

1、对预测塌陷区进行监测，计划检测费用0.5万元；

2、对含水层水质进行2次检测，计划检测费用0.6万元；

3、对预测塌陷区周边明显处设置网围栏、警示牌，计划投入资金1.0万元；

4、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对矿区生态功能退化区域进行综合治理。计划回填、削坡、平整、覆土、种草，治理土地0.1公顷，投入资金2.0万元，实现矿区与周边景观和谐统一，确保矿区生态系统能够逐年恢复。

计划治理范围坐标：

	X
	Y

	4978637.8041
	40607409.0207

	4978652.3562
	40607376.9399

	4978697.3354
	40607400.0910

	4978678.8146
	40607432.1718

	4978637.8041
	40607409.0207


2025年度计划各项治理费用投入资金4.1万元。
5、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文件要求，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基金管理台账，规范基金的管理、提取、使用。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工作计划
矿山停产期间，安排专业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人员（由矿山负责安全管理的人员兼任），定期或不定期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监测，对已存在的隐患进行动态观测，对新出现的地质环境问题及时上报和记录，并做好预警和安全处置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长期动态监测，设计监测工程如下：

1、地质灾害监测

（1）监测内容

针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中可能引发的地质环境灾害的预测地面塌陷区进行监测。监测内容为地面塌陷、地表变形（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监测。

（2）监测点位布设

预测地面塌陷区范围及临界位置分散布设监测点，监测点按“田”字形分散布设，监测点需设永久性标石或标志，如出现塌陷变形则在拉张裂缝带及塌陷量最大的重点区域加密布点。

（3）监测方法

采用人工肉眼巡视监测和测量设备（RTK）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停产期间由安全员定时对采空区上方地表变形情况进行测量、记录、分析、总结、汇报。

（4）监测频率

正常情况下监测频率为每3月1次，进入雨季（6、7、8三个月）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宜每月1次。

2、地形地貌景观监测

矿山生产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主要反映在预测地面塌陷区、工业场地、废石场等挖损、压占、塌陷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通过地形地貌景观监测随时掌握岩土剥离情况及排放情况、植被损毁情况等，制定相应对策。

（1）监测内容

开采过程中对评估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损毁情况进行监测。

（2）监测方法

采用实地测量、目测及拍照摄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路线法，设计1条长度1.5km的监测路线。

（3）监测频率

每年对各场地占用及损毁情况进行至少2次巡查并拍照摄像，或遥感影像监测对比。

三、经费投入和基金缴存、提取计划
（一）经费投入

矿山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经费总计4.1万元。

（二）基金缴存及提取计划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文件的规定，计提基数为2.59元/t，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铜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与土地复垦工程总费用为1520.78万元，其中近期治理费157.96万元。

矿山2014年至今停产，资源储量未动用，应提基金0.0万元。

2025年度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使用费用4.1万元，企业基金账户余额能够保障本年度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资金使用。

四、治理工程实施方式与时间安排

本矿山采用自主施工实施方式，待《2025年度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铜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公示完毕后，2025年5月开始进行施工，2025年6月底施工完毕。
五、组织机构及保障措施
（一） 组织保障

按照“谁开采，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是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具体组织实施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为保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顺利实施，矿山将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成立以法人为组长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落实。并做好以下管理工作：

1、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做好有关各方的联系和协调工作；
2、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度安排，组织实施各阶段的工作；

3、建立基金账户，筹集治理恢复资金；

4、及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勘查与设计，并负责组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施工；

5、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竣工验收。

（二）技术保障

1、根据项目工作要求，选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施工部，按照矿山的统一部署和设计要求开展工作。

2、配备性能良好的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工具、测量仪器及其它生产设备，分析测试任务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实验室承担，图件制作采用先进的数字化处理系统及辅助成图系统，确保工程质量。

3、加强施工过程监理，关键工序聘请专家指导。

4、依据GB/T19001-2016《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的要求，贯彻执行已经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程序文件。生产过程中严格实施质量三检制度（自检、互检、抽检）确保工程质量，争创优质工程。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建设规范、规程及设计书、施工方案要求操作，对项目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不允许出现不合格的原材料，中间成果和单项工程，确保最终成果的高质量。

6、依据《质量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各作业组、作业人员定期进行质量责任制考核，确保质量目标实现。

（三）资金保障

地质环境保护治理与土地复垦治理费用由本矿山自筹。根《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 号），矿山已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以下简称基金）”账户，并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纳入生产建设成本，依据方案的年度工程实施计划编制《年度治理计划书》，根据《年度治理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按年计提基金费用，专项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的实施。

矿方必须高度重视矿山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治理工作，按该方案制定的治理规划，分期分批把治理资金纳入每个年度预算之中，确保各项治理工作能落实到位。

（四）监管保障

1、竣工验收和监督管理

本工程项目的实施，由矿方自主完成，由专职人员具体管理负责制，制定详细的勘查、设计施工方案，建立质量监测及验收等工作程序。自觉地接受自然资源管理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配备专职人员和有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小组，专门负责矿区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

2、监督检查

矿山对土地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对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施工单位重建直至达到要求为止。矿山会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主管部门加强联系和协作，接受主管部门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定期向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施工进度，工程完工及时验收。

计划重在落实，为切实改善采矿活动所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法规和政策的宣传，组织学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矿山管理人员和采矿人员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意识。

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实行的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不截留、挤占、挪用的要求。

总之，矿山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从技术保障、资金保障、监管保障等各方面强化管理，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贯穿设计、建设、生产、闭坑全过程。遵循因矿制宜的原则，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的资源利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地复垦等统筹兼顾和全面发展。

兴安盟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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